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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

（1997年11月27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72号发布施行）

第一条　为保障听证程序合法、规范、顺利进行，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的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正、效率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原则。

第三条　自治区各级行政机关（含经依法授权或者受委托的行政执法组织）

对当事人依法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对公民处以500元以上、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20000元以上罚款等行政处罚的，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当

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依照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较大

数额罚款”的听证额度另有规定的，自治区有关部门可按其规定执行。

第四条　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组织。具体实施工作由其法制机

构或者相应机构负责。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拟作出的行政处罚需要听证的，由委托的行政机关组

织。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拟共同作出的行政处罚需要听证的，由共同作出

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组织。

第五条　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对符合本办法第三条

确定的听证范围的案件，应当向当事人送达听证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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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四）告知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的期限和听证的组织机关。

第六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自收到听证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行政机关提出听证申请。当事人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当事人明确提出放弃听证权利的，不得对本案再次提出听证要求。

第七条　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要求参加听证的，应当在举

行听证前向听证组织机关提出。是否准许，由听证组织机关决定。

第八条　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后，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组织听证，并在听证举

行7日前向当事人、案件调查人和其他听证参与人送达听证通知书。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方式；

（三）听证主持人、听证员的姓名；

（四）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

（五）告知当事人准备有关证据材料。

第九条　当事人应当按时参加听证。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要求延期举行听证

的，准许延期一次；当事人未按时参加听证并且事先未说明理由的，视为放弃听

证权利。

第十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应当由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等非本案

调查人员担任。

听证应当有专人记录。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指定，具体承担听证准备和听证

记录工作。

第十一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有权以

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在举行听证前向行政机关提出回避申请:

（一）是本案的调查取证人员；

（二）是当事人或者本案调查取证人员的近亲属；

（三）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申请听证员、记录员回避

的，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十二条　当事人、第三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为参加听证。

委托他人代为参加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前向听证组织机关提交由委托人

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明确代理人的代理权限。

第十三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行政处罚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以及该

案调查人员。

第十四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

行。公开举行听证的，听证组织机关应当将听证的内容、时间、地点以及有关事

项，予以公告。

第十五条　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对案件涉及的事实，适用法律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申辩；

（二）有权对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三）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和回答主持人的提问；

（四）遵守听证纪律，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

第十六条　听证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记录员宣布听证会场纪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听证主持人宣

布听证的组成人员，询问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宣布听证开始；

（二）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处罚依据以及行政处罚

建议；

（三）当事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就案件的事实进行陈述和辩解，提出有关证

据，对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

（四）第三人及其委托人进行陈述和申辩；

（五）听证主持人按照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第三人先后顺序听取最后陈

述；

（六）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十七条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案由；

（二）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案件调查人的姓

名；

（三）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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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五）案件调查人提出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及法律依据；

（六）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的内容；

（七）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十八条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中有权对参加人不当的辩论内容予以制止，维

护正常的听证秩序。

第十九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根据听证情况，向行政机关负责人书面

提出案件处理意见。行政机关负责人根据听证主持人的意见和听证笔录，依法作

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二十条　听证的举行，不影响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以及请

求国家赔偿等权利的行使。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

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https://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81D1D6883441A53E053012819AC0DAA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index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10202000001

